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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29� � �股票简称：钒钛股份 公告编号：2025-66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限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钒钛股份” 或“公司” ）于2025年4月22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了《关于攀钢集

团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38），公司控股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攀钢集团” ）计划自2025年4月22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为5,000万元一10,000万元。

2．截至2025年7月21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公司收到攀钢集团《关于增持钒钛股份A

股股份进展情况的函》。 截至2025年7月21日，攀钢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钒钛股份A股

流通股份18,762,801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0%， 增持金额合计（不含交易费用） 为人民币48,

333,225.65元。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攀钢集团将继续按照计划择机增持钒钛股份股票。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计划增持主体为公司控股股东攀钢集团。 截至2025年7月21日，攀钢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

551,831,14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7.45%，攀钢集团及所属子公司合计持有钒钛股份股票3,615,

339,035股，占钒钛股份总股本的38.90%。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钒钛股份未来发展信心以及对钒钛股份价值的认可，为维护钒钛股份价值及股东权益，增强

投资者信心，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公司控股股东攀钢集团计划自2025年4月22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或自

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为5,000万元一10,

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38）。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如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7月21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公司收到攀钢集团《关于增持钒钛股份A股

股份进展情况的函》。 截至2025年7月21日，攀钢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钒钛股份A股流

通股份18,762,80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0%，增持金额合计（不含交易费用）为人民币48,333,

225.65元。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攀钢集团将继续按照计划择机增持钒钛股份股票。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

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上述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攀钢集团出具的《关于增持钒钛股份A股股份进展情况的函》。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600380�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25-054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组抗人

IL-17A/F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注射液

Ⅲ

期临床试验达到主要研究终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集团）控股附属公司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丽珠单抗）与北京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重组抗人IL-17A/F人

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以下简称：LZM012或本品） 的Ⅲ期临床试验达到主要研究终

点。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重组抗人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英文名/拉丁名：Recombinant� anti-human� IL-17A/F� Humanized� Monoclonal

Antibody� Injection

剂型：注射剂

规格：160� mg（1.6mL）/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

上市申请人：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二、临床试验相关情况

该Ⅲ期临床研究是一项在中重度斑块型银屑病患者中开展的多中心、随机、双盲、阳

性对照（司库奇尤单抗）的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组长单位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该III期临床试验以第12周时达到银屑病面积与严重程度指数 （PASI）100的受试者

比例（PASI� 100应答率）为主要评价终点。 研究结果显示，该研究的主要疗效终点已达

到。 第12周PASI� 100应答率，LZM012为49.5%， 对照组司库奇尤单抗为40.2%， 显示出

LZM012非劣效于司库奇尤单抗且优效于司库奇尤单抗。 主要的次要疗效终点， 第4周

PASI� 75应答率，LZM012为65.7%，对照组司库奇尤单抗为50.3%，显示出LZM012起效速

度更快； 第52周PASI� 100应答率，LZM012� 320mg� Q4W和320mg� Q8W维持治疗组分

别为75.9%和62.6%，显示银屑病患者可持续提升获益。安全性方面，本品整体安全性良好，

常见不良事件发生率与对照组各类不良事件发生率相当。

丽珠集团近期已就LZM012治疗成人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适应症，向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前的沟通交流申请，推进LZM012的上市进

程。

三、药品相关情况

LZM012由丽珠单抗与北京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于2020年2月19

日获得中至重度斑块型银屑病适应症临床试验批准（受理号：CXSL1900130）。 有关本品

临床试验申请获批的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20年2月20日发布的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新药临床试验申请获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

四、风险提示

本品后续尚需完成与CDE的沟通交流、提交新药上市申请、技术审评、现场核查等程

序。

由于药物研发的特殊性，从临床试验到投产上市的周期长、环节多，易受到诸多不可

预测的因素影响，本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246� � � � � � � �证券简称：万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5-062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涉及提起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财务资助逾期涉及提起仲裁的概述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1月26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

与索尔思光电（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尔思成都” ）、Source� Photonics,� LLC

（以下简称“索尔思美国” ）以及Source� Photonics� Holdings� (Cayman)� Limited（以

下简称 “索尔思光电” ） 签订 《可转债投资协议》， 与索尔思光电签订 《Warrant� To�

Purchase� Certain� Preferred� Shares� Of� Source� Photonics� Holdings� (Cayman) �

Limited》（《购买索尔思光电优先股认股权证协议》）。 根据《可转债投资协议》，公司向

索尔思成都提供5,000万美元的等值人民币可转债贷款。 索尔思光电、索尔思美国对索尔

思成都在《可转债投资协议》项下所有偿还义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由索尔思美

国以其持有的索尔思成都3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因可转债未能转换为股权，对可转债贷

款按照年利率6%（单利）收取利息。截止至2025年5月31日，索尔思成都仅偿还681万美元

本金及至前述截止日全部美元借款利息对应的等值人民币7,749万元， 尚未偿还的4,319

万美元本金等值人民币已逾期。

鉴于索尔思成都未能在约定期限内足额偿还《可转债投资协议》项下约定的本金及

利息。 同时，还存在协议项下约定的其他相关方的违约情形。 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

法利益，公司已及时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并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出具的《案件受

理通知书》（2025）深国仲涉外受5914号-1、（2025）深国仲涉外受5915号-1。

经友好协商， 公司与前述仲裁事项所涉及的相关方， 就仲裁请求事项达成和解，于

2025年7月3日签署《关于万通可转债和万通投资之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和解协议” ）。

截至2025年7月3日，公司收到了索尔思成都支付的《和解协议》项下约定的全部和解金，

共计人民币352,025,121.85元。公司对索尔思成都的财务资助逾期款项已全部收回。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6月4日、2025年6月5日、2025年7月4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提供

财务资助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涉及提起仲

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进展暨签署和解协议的

公告》（2025-059）。

二、财务资助逾期涉及提起仲裁的进展情况

公司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于2025年7月3日向深圳国际仲裁院递交撤回仲裁的申

请，并于近日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出具的《撤案决定书》（2025）深国仲涉外撤5914号、

（2025）深国仲涉外撤5915号，深圳国际仲裁院根据《仲裁规则》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和

第（二）款的规定，决定撤销前述已受理的两项仲裁案。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国际仲裁院撤案决定书》（2025）深国仲涉外撤5914号

2、《深圳国际仲裁院撤案决定书》（2025）深国仲涉外撤5915号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000898� � � � � � �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 �公告编号：2025-042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进展暨增持时间过半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A股流通

股份计划的公告》，控股股东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山钢铁）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

认可及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计划自2025�年4月22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A股流通

股份，本次计划增持总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

不设定价格区间。

2.�截至2025年7月21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过半，鞍山钢铁自2025年4月22日至2025年7月2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6,143,538股，增持金额合计（不包含佣金

及交易税费）为人民币8,682.07万元。 截至2025年7月21日收盘，鞍山钢铁持有公司股份5,052,255,

067股，持股比例为53.92%。

公司于2025年7月2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鞍山钢铁出具的 《关于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

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鞍钢股份价值的认可，为维护鞍钢股份价值及股东权益，增强投

资者信心，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公司控股股东鞍山钢铁计划自2025年4月22日起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流通股份， 本次计划增持总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 鞍山钢铁将根据鞍钢股份股

票价格波动情况及二级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鞍山钢铁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及法定期

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并将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

公司A股流通股份计划的公告》，及2025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取得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二、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7月21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过半，鞍山钢铁自2025年4月22日至2025年7月21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6,143,538股，增持金额合计（不包含佣金及

交易税费）为人民币8,682.07万元。 截至2025年7月21日收盘，鞍山钢铁持有公司股份5,052,255,067

股，持股比例为53.92%。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鞍山钢铁将继续按照计划增持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 导致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

险 。 如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

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上述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鞍山钢铁出具的《关于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28� � � � � � � � �证券简称：ST英飞拓 公告编号：2025-040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 或“公司” ）于近期获悉，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

圳英飞拓仁用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仁用” ）、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英飞拓系统” ）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情况

单位：元

户名 被冻结开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被冻结额度

目前实际被

冻结金额

冻结原因

英飞拓

招商银行深圳

华侨城支行

7559050***

*****

基本户

10,994,

069.24

35,148.89

系广东联塑班皓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就买卖

合同纠纷再次对公司、 英飞拓仁用及其他公司提

起诉讼， 并向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提出

财产保全申请所致。 公司、英飞拓仁用尚未收到本

次银行账户冻结的法院正式法律文书。

英飞拓

仁用

中国建设银行

深圳建设路支

行

442501000

031********

基本户

10,994,

069.24

2,006,

741.83

660,000.00 系因由深圳国际仲裁院受理的四川科诺思德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诺思德” ）与英飞拓仁用

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事宜， 科诺思德向深圳市龙华

区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所致。 英飞拓仁用

已收到民事裁定书（（2025）粤0309财保229号）

等相关文书。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中信国际大厦

支行

8110301013

9********

一般户 660,000.00 11,984.39

英飞拓

系统

浙商银行杭州

朝晖支行

3310011710

1201*******

*

一般户

8,333,

333.32

343.56

系北京歌华移动电视有限公司与英飞拓系统之合

同纠纷案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所致。 英飞拓系统

已收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

（（2025）京0101执6267号）等相关文书。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高新支行

5719063***

*****

一般户

8,333,

333.32

125,715.83

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澜沧拉祜

族自治县支行

2035327250

01000*****

***

一般户

8,333,

333.32

552.22

合计

2,180,

486.72

一一

二、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采取多种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手段），积极与相关方进行沟通、协商，维护公司及股东的

合法权益，力求妥善处理上述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事项。

三、部分资金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实际冻结资金金额为2,180,486.72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货

币资金的比例为1.18%，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2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

司累计存在银行账户实际冻结资金金额49,725,964.48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26.82%，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8.35%。 本次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

不会对公司资金周转、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1．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诉讼及被冻结事项后续有关情况，并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603922 证券简称：金鸿顺 公告编号：2025-039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

股股东海南众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德科技” ）持有公司股份53,742,080股，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9.99%。 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展期后，众德科技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1,

471,000股，累计质押数量占其持有公司总股数的77.1667%，占公司总股本的23.1423%。

一、公司股份质押展期

公司于近日接到众德科技通知， 众德科技将质押给天津中财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股

份已办理股份质押展期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展期股数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展期前质押

到期日

展期后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海南众德科

技有限公司

是

5,000,

000

否 否 2025/07/20 2025/07/27

天津中

财商业

保理有

限公司

9.3037% 2.7902%

补充流动

资金

合计 /

5,000,

000

/ / / / / 9.3037% 2.7902% /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等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

押展期

前累计

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

展期后累

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海南众德科技有

限公司

53,742,

080

29.99%

41,471,

000

41,471,

000

77.1667

%

23.1423

%

0 0 0

795,

284

合计

53,742,

080

29.99%

41,471,

000

41,471,

000

77.1667

%

23.1423

%

0 0 0

795,

284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众德科技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9,6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17.8613%；

控股股东众德科技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4,6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27.1668%。

2、控股股东众德科技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

动，控股股东众德科技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的变更。 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3）公司控股股东众德科技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4、控股股东众德科技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预计还款资金来源包

括股东各项经营收入等， 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如后续出现股票下跌引发的相关风

险，控股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

公司将密切关注众德科技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照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截至2024年12月31日，按照应收款项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139,860.55元，坏账准

备计提充分。

5)苏州胤延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胤延九鼎”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天葑九鼎的应收账款余额为人民币 13,941,856.53元，账龄2-6年，该款项系

根据胤延九鼎合伙协议约定计提的应收基金的管理费。 2019年起，由于基金的实缴资金在扣除项目投资金额后，可

用资金不足以全额支付存续期间的全部管理费，且所投项目暂未产生退出收益或分红款项，导致管理费未能及时

收取。基金系专项基金，仅投资了一个项目，项目目前经营状况良好，2024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约47,826万元，与去

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现净利润1,883万元，同比实现了突破性增长，涨幅为1386.89%。 鉴于其近年来业绩逐步向好，

公司计划于2025年紧抓当前公司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力推动项目尽快通过并购方式实现退出，待项目实现退出或

产生分红收益后，公司将按照协议约定收取剩余管理费。

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截至2024年12月31日，按照应收款项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1,937,269.63元，坏账

准备计提充分。

6)Jiuding� China� Growth� Fund,L.P.（以下简称“美元一期”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美元一期的应收账款余额为人民币 9,722,849.84元，账龄 1-2年，该款项

系根据美元一期合伙协议约定计提的应收基金的管理报酬。 目前，支付方已支付部分款项，因外汇管理资金出境等

原因暂未完成全部支付。 支付方为公司已投企业实控人，该企业2024年实现收入约69,855万元，实现净利润约6,

151万元，支付方具备资金实力支付剩余款项。 基金清算组正积极与支付方协商，推动剩余款项的收回工作。

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截至2024年12月31日，按照应收款项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291,685.50元，坏账准

备计提充分。

7)苏州九鼎策略二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策略二期”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策略二期的应收账款余额为人民币 6,385,342.66元，账龄 1年以内，该款

项系根据策略二期合伙协议约定计提的应收基金的管理费和管理报酬。 目前因策略二期经营期限到期，银行托管

账户暂时冻结资金划付功能，导致基金无法支付该笔管理费和管理报酬。 基金账存资金足够支付该笔款项，目前基

金正在积极办理经营期限延期手续，待延期办理完成后，托管账户将解除支付限制，公司可全额收回该笔应收款

项。

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截至2024年12月31日，按照应收款项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63,853.43元，坏账准

备计提充分。

8)苏州周原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周原九鼎”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周原九鼎的应收账款余额为人民币6,233,305.04元，账龄 1年以内，该款项系根

据周原九鼎合伙协议约定计提的应收基金的管理报酬。 该笔款项已于2025年一季度收回。

9)苏州天枢钟山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枢钟山”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天枢钟山的应收账款余额为人民币 4,252,778.99元，账龄 5年以上，该款项系

根据天枢钟山合伙协议约定计提的应收基金的管理费。自2015年起，因基金账面资金不足，天枢钟山基金的管理费

暂未支付。 该笔款项已于2025年7月收回。

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截至2024年12月31日，按照应收款项会计政策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4,252,778.99

元，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10)国联昆吾九鼎（无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联昆吾”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国联昆吾的应收账款余额为人民币 2,775,280.98元，账龄 1年以内，该款项系

根据国联昆吾合伙协议约定计提的应收基金的管理报酬。 国联昆吾账存资金足够支付该笔款项，目前国联昆吾计

划启动清算程序，预计将于2025年下半年完成最终分配，届时公司将收回全部应收管理报酬。

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截至2024年12月31日，按照应收款项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27,752.81元，坏账准

备计提充分。

（3）部分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关联关系-

财务报告层

面

关联关

系-非财

务报告

层面

期末金额

坏账准

备

期初账龄 期末账龄

期末

账龄

其中：

2-3年

其中：

3-4年

其中：

3-4年

其中：

4-5

年

苏州胤延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应收管理

费

关联方-在

管基金

非关联

方

13,941,

856.53

1,937,

269.63

9,791,

470.61

-

9,791,

470.61

-

嘉兴富誉九鼎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应收管理

费

关联方-在

管基金

非关联

方

329,

858.48

57,

054.66

303,

115.36

-

303,

115.36

-

苏州吴中九鼎汇富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应收管理

费

关联方-在

管基金

非关联

方

200,

000.00

20,

000.00

200,

000.00

-

200,

000.00

-

重庆振渝九鼎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应收管理

费

关联方-在

管基金

非关联

方

204,

409.49

102,

204.75

-

204,

409.49

-

204,

409.4

9

宁波江北区达资九

鼎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应收管理

费

关联方-在

管基金

非关联

方

1,154,

794.52

1,072,

602.75

-

164,

383.55

-

164,

383.5

5

苏州嘉赢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应收退出

款

关联方-在

管基金

非关联

方

507,

275.25

253,

637.63

-

507,

275.25

-

507,

275.2

5

合计

16,338,

194.27

3,442,

769.40

10,294,

585.97

876,

068.29

10,294,

585.97

876,

068.2

9

①苏州胤延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富誉九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吴中九鼎汇富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重庆振渝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宁波江北区达资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的应收账款系根据基金合伙协议约定计提的应收基金的管理费。因基金账面资金不足，管理费暂未支付。后续，

随着基金投资项目实现退出，待基金清算分配时，公司将收回全部应收管理费。 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坏账准

备计提充分。

②苏州嘉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应收账款系根据基金合伙协议约定应取得的分配款。 因基金经营期

限到期，银行托管账户暂时冻结资金划付功能，导致基金无法按时支付分配款。 基金账存资金足够支付该笔款项，

目前基金正在积极办理经营期限延期手续，待延期办理完成后，托管账户将解除支付限制，公司可全额收回该笔应

收款项。 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2、前十名其他应收款

序

号

单位名称

关联关系-

财务报告层

面

关联关系-

非财务报告

层面

款项性

质

期末金额（元） 坏账准备（元） 账龄

1

瑞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非关联方 往来款 41,501,606.42 41,501,606.42 5年以上

2

南昌市房地产交易

市场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非关联方

监管资

金

11,946,426.91 597,321.35 1年以内

3

苏州天权钟山九鼎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关联方 -在

管基金

非关联方 往来款 11,019,060.00 9,500,593.60 1-5年

4

华昱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非关联方

履约保

证金

5,000,000.00 250,000.00 1年以内

5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

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关联方 -在

管基金

关联方 -控

股股东合并

范围内基金

往来款 4,142,279.45 - 4-5年

6

苏州裕兆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关联方 -在

管基金

非关联方 往来款 2,980,000.00 87,400.00 1-2年

7

苏州和瑞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关联方 -在

管基金

非关联方 往来款 2,213,443.89 22,134.44 1年以内

8 马占田 非关联方 非关联方 借款 2,000,000.00 2,000,000.00 5年以上

9

JD� YIKANG�

FUND,L.P.

关联方 -在

管基金

非关联方 往来款 2,067,772.44 145,764.54 1-5年

10 何刚 非关联方 非关联方 往来款 1,500,000.00 1,500,000.00 5年以上

合

计

84,370,589.11 55,604,820.35

交易背景、部分往来款账龄较长的原因及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的说明：

1)瑞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泉基金”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瑞泉基金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人民币 41,501,606.42元，账龄 5年以上，系垫

付的瑞泉基金前期开办费用。

A、瑞泉基金成立情况

2015年5月，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昆吾九鼎” ）股东会审议通过对外投

资事项 （决策通过时昆吾九鼎还未置入本公司， 当时仍为新三板公司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0719.OC，以下简称“九鼎集团” ）旗下子公司，九鼎集团于2015年5月28日披露了该投资事项（九鼎集团公告

编号：2015-041）），昆吾九鼎与其他发起人签署发起人协议，拟共同出资设立瑞泉基金，其中：昆吾九鼎出资比例

为37%，其他股东合计持股63%。瑞泉基金主营业务为公募基金，其设立经昆吾九鼎股东会审议后，还需报中国证监

会审核批准。

B、瑞泉基金运营情况

基于各方发起人对公募基金行业的良好发展前景判断，并出于充分发挥各合作方的资源优势考虑，各发起方

约定：昆吾九鼎先行支付瑞泉基金发起至获得批复期间的开办费用，瑞泉基金获得批复后，前期支出费用由瑞泉基

金自身承担，昆吾九鼎收回前期垫付的费用及往来款。 根据最新情况估计，由于相关政策变化的原因，瑞泉基金最

终获得证监会批复的可能性较小。

公司充分预计了相关风险，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41,501,606.42元，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2)南昌市房地产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南昌市房地产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人民币11,946,426.91元，

账龄 1年以内，系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 公司房地产业务的项目为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紫金城” 项目，根

据《南昌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商品房预售资金（包括购房款、首付款等）需全额存入政

府指定的监管账户（南昌市房地产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作为监管机构），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提取使用。 2024年初，

公司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余额为1,390.81万元。 2024年度，公司新增缴存预售资金10,235.42万元，同时依据项目工

程进度及监管规定，累计提取监管资金10,039.25万元，主要用于支付项目建设、工程款等相关费用。 截至2024年

末，监管账户结余资金为1,194.65万元。

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截至2024年12月31日，按照应收款项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597,321.35元，坏账准

备计提充分。

3)苏州天权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权基金”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天权九鼎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人民币 11,019,060.00元，账龄1-5年，主要系垫

付的税款。截止2024年末，公司向天权基金出借资金合计1,102万元，其中1,100万元用于基金补缴税款（主要涉及

营改增后项目退出分配的增值税补缴及因地方合伙人个税政策调整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2万元用于日常经营

性支出；目前，天权基金已投项目均已退出，账面结余资金2,999万元，完全覆盖公司代垫款项，鉴于该基金拟启动

清算程序，公司预计2025年可全额收回上述款项。

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截至2024年12月31日，按照应收款项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9,500,593.60元，坏账

准备计提充分。

4)华昱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昱建工”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华昱建工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人民币 5,000,000.00元，账龄 1年以内，系建筑

施工合同履约保证金。 2024年，公司为拓展产业链上下游业务，新增建筑施工业务板块，由全资子公司江西紫恒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紫恒” ）负责具体实施。 报告期内，江西紫恒与华昱建工签订了建筑施工合同，华

昱建工作为发包方将相关工程分包予江西紫恒。根据合同约定及双方协商，江西紫恒需向华昱建工支付500万元履

约保证金，该款项将在双方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后退还。 目前，项目正在正常推进中，合同双方均按约定履行各自责

任，未发生违约情形。

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截至2024年12月31日，按照应收款项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250,000.00元，坏账准

备计提充分。

5)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策略一期”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策略一期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人民币 4,142,279.45元，账龄4-5年，系根据

基金合伙协议相关条款约定计提的风险准备金。 根据基金合伙协议相关条款约定，管理人需按照投资期管理费5%

或总认缴出资金额的0.5%孰低原则计提风险准备金，并将该笔资金存放于基金账户中。 截至报告期末，基金账户中

计提的风险准备金余额为414万元， 该笔款项的计提符合合伙协议规定， 属于基金正常运作过程中的合规资金安

排。

鉴于策略一期为公司控股股东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基金，结合公司坏账政策，经审慎评估后认定该笔应收账款

不存在信用减值风险，因此未计提坏账准备。

6)苏州裕兆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裕兆九鼎”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裕兆九鼎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人民币 2,980,000.00元，账龄1-2年，系为基

金垫付的日常运营费用。 基金正在积极推进已投项目的退出，待后期基金收到项目退出款后，公司将收回该笔款

项。

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截至2024年12月31日，按照应收款项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87,400.00元，坏账准

备计提充分。

7)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瑞九鼎”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和瑞九鼎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人民币2,213,443.89元，账龄1年以内，系为基金

垫付的税款。该笔款项源于基金已投项目的复杂退出过程。在项目退出阶段，和瑞九鼎已依据当时税务机关的咨询

意见履行了纳税义务。 但在基金完成清算分配并启动注销程序后，因主管税务机关对合伙制基金增值税政策的执

行口径调整，需补缴增值税及附加税费，为确保基金顺利注销，公司作为管理人垫付了上述补缴税款，形成其他应

收款。 根据基金合伙协议约定，该笔税负应由劣后级合伙人承担，公司已于2025年启动追偿程序，拟通过收回劣后

方超额分配收益弥补垫付款项。

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截至2024年12月31日，按照应收款项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22,134.44元，坏账准

备计提充分。

8)马占田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马占田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人民币 2,000,000.00元，账龄 5年以上，系前员工

借款用于项目跟投。 目前该员工已离职，且个人财务状况恶化，导致借款长期未能偿还，目前公司仍在持续沟通追

回该笔款项。

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全额计提坏账准2,000,000.00元，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9)JD� YIKANG� FUND,L.P.（以下简称“YIKANG九鼎”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YIKANG九鼎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人民币 2,067,772.44元，账龄 1-5年，系垫

付的项目投资保证金及日常运营费用。 由于基金尚未完成最终募集，公司作为管理人垫付了基金开展投资业务及

日常运营的必要支出，将在基金募集完毕后通过基金财产予以偿付。

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截至2024年12月31日，按照应收款项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145,764.54元，坏账准

备计提充分。

10)何刚

该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何刚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人民币 1,500,000.00元，账龄5年以上，系前员工

借款，主要用于项目跟投。 现该项目正在退出过程中，待项目实现退出后将归还该笔款项。

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全额计提坏账准1,500,000.00元，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三）补充披露核销的其他应收款对应交易对方、金额、具体交易背景和核销条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2024年公司核销其他应收款6,925.04万元，已在以前年度全额计

提减值准备，不影响公司本报告期损益，本期核销的其他应收款明细如下：

往来单位名称 金额（元） 具体交易背景 核销条件

南海华光装饰板材有限公司 53,900,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进贤县林业局 2,924,949.44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江西特种纸有限公司 2,817,479.31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林业基地 1,630,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江西荟丰纸业有限公司 1,421,059.01 江纸遗留 公司已吊销

江西省装璜建材大市场有限

公司(冯明昌)

1,000,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九江长江水泥船有限公司 760,000.00 江纸遗留 公司已吊销

江西化学纤维有限公司 700,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其它（一）木材--江西省造纸

印刷工业总公司

567,684.96 江纸遗留 公司已吊销

市四通建筑安装公司 502,804.37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四川三鑫工贸有限公司 500,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其它（二）--赣州西河贮木场

木材建材公司

318,439.64 江纸遗留 公司已注销

上海中院 233,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其它（二）--中国轻工物资供

销（集团）总公司

220,118.05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进贤第二造纸厂 200,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北京海淀路通铁路新技术联

合开发公司

150,000.00 江纸遗留 公司已注销

市远东物资经营公司 133,752.51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萍乡市康乐实业公司 104,125.43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南昌市林业局 100,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南昌市赣闽物资设备供应站 91,099.99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2)山东海阳滑石粉矿 85,625.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江西星火有机硅厂

61,890.40 江纸遗留 公司已注销

孙军 60,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市郊一建公司 54,879.62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南昌铁路工务工程公司 53,130.00 江纸遗留 公司已吊销

原网7#机改造 36,313.19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宋承宏 35,26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4)江西瑞信物资劳保公司 32,179.79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暂估 30,785.79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南昌市云宇工贸实业有限公

司

26,250.01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3)付山化工厂 20,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江西合成非织布有限公司 19,229.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锡山市阳山迅达仪表厂 17,3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江西新大洋贸易有限公司 16,699.36 江纸遗留 公司已吊销

程志华 15,094.3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杨辂明 14,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江西省高安市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13,561.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福建省南平强力橡胶制品销

售有限公司

13,408.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南昌市华通工具站 10,000.00 江纸遗留 公司已注销

铁海垦殖场 10,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青去谱供销社 9,924.95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南海塑料有限公司 8,904.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福建轻工机械厂 8,5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袭良模(1)山东淄博制胶厂 8,179.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兰日明 8,009.21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江西省南大科技开发中心 8,000.00 江纸遗留 公司已吊销

其它（二）--江西兴达纸业有

限公司

7,000.00 江纸遗留 公司已吊销

大病保险 6,552.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李德修 (1)市东湖申洪工贸经

营部

5,918.4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碱回收车间 5,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工伤保险 4,289.65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疗志平 3,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其中:刘斌保(1)蓬布押金 3,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杨敏 3,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原木车间 2,872.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市华洪机电公司 2,647.68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华新国际贸易发展公司 2,584.03 江纸遗留 公司已吊销

其它（二）--中轻物产股份有

限公司

2,537.21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熊耕云(1)中山路日杂店 1,601.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胡云亭 1,455.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河南南阳泰龙纸业有限公司 1,405.97 江纸遗留 公司已吊销

(2)先锋机电公司 1,25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王良生 1,249.73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机浆车间 1,21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李明强 1,00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代付个人所得税 924.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南昌红青五金土杂经营部 823.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林佳俊 747.82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安徽霍山 659.2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卢鹏 389.6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卢鹏（3）江西国桥实业公司 28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其它（二）--南昌市再生资源

供销有限纸张原料公司

143.85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汪亦阳 140.0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丰城矿务局工业服务总公司

供销经营部

2.10 江纸遗留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江西省电力置业有限公司 20,375.25 垫付的工地用电费用 公司已注销

苏州市风光园林花卉有限责

任公司南昌

96,525.52

紫金城一期住宅水景

工程预付账款

公司已注销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双威清算组）

5,113.64

垫付上海双威科技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

组款项

上海双威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被吊销，挂

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金色业主借款 5,553.86

海南分公司地产项目

代付款项

海南分公司已注销多年，挂账形成多年，已过

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海南金泰世纪房产有限公司 19,372.96

海南分公司地产项目

代付款项

海南分公司已注销多年，挂账形成多年，已过

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江西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84,168.33

代江西纸业集团有限

公司支付的电费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厦门办公室房租押金 6,000.00 厦门办公室房租押金 挂账形成多年，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合计 69,250,427.13

公司前身为江西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纸业），江西纸业于1997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其后因经营不善，于2006年通过向江西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14,000万股实施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并通过重大资产收购置入江中置业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由纸制品的生产

及销售变更为房地产开发及经营，公司名称也变更为江西中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前身江西纸业时期形成的部分资产及债务，在公司会计账簿上长期挂账，自2006年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以

来少有变动，且公司也经历收购、股东分立等多次权益变动，相关人员多次变更，原始债权债务资料保存不全，经咨

询会计师和律师意见，对上述部分江西纸业时期遗留的资产及负债予以核销。 具体核销原则为：资产类核销原则为

已超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或者对方被依法注销、吊销营业执照等满足会计核销条件；负债类核销原则为对方被

依法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因政策变化而停止征收等满足会计核销条件。

本期核销前江纸遗留相关资产和负债及本期核销金额汇总如下：

单位：元

类型 项目 账面金额 损益调整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本期核销金额

江纸遗留 其他应收款 69,013,317.57 69,013,317.57 - 69,013,317.57

江纸遗留 交易性金融资产 6,000,000.00 6,000,000.00 - 6,000,000.00

江纸遗留 长期股权投资 4,620,000.00 4,256,425.30 363,574.70 - 4,620,000.00

资产小计 79,633,317.57 4,256,425.30 75,376,892.27 - 79,633,317.57

江纸遗留 应付账款 12,132,551.60 12,132,551.60 2,210,166.68

江纸遗留 预收账款 2,825,968.18 2,825,968.18 539,392.51

江纸遗留 其他应付款 18,445,188.98 18,445,188.98 716,721.00

江纸遗留 长期应付款 2,677,629.50 2,677,629.50 2,677,629.50

负债小计 36,081,338.26 0.00 0.00 36,081,338.26 6,143,909.69

合计 115,714,655.83 4,256,425.30 75,376,892.27 36,081,338.26 85,777,227.26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公司前十名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关联关系准确，交易背景真实，部分往来款项账龄较长的原因具有合理

性；

（2）公司前十名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交易对手方具有良好的信用水平或账存资金足够

支付该笔款项的，公司已按照坏账政策计提相应坏账准备，二是基金计划或已启动清算程序，待清算时偿付款项，

公司已按照坏账政策计提相应坏账准备，三是相关款项的收回存在一定风险的，公司已全额计提坏准备。 综上所

述，公司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3）公司核销的其他应收款主要是江纸遗留款项，很多公司已经注销、吊销且已过诉讼时效，预计收回的可能

性很小，核销具有合理性。

四、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年报显示，截至2024年末，公司向在管基金出借资金余额2,845万元，其中当期新

增2,392万元。 请公司详细列示相关资金出借对象的具体名称、资金出借的原因和必要性、资金最终流向，并说明是

否构成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1、报告期内公司出借资金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向在管基金出借资金余额2,845.14万元，共涉及44只在管基金，其中代支付税款

1,402.87�万元，代支付日常运营费用 1,028.05�万元，支付基金风险准备金 414.23�万元。 其中，公司向关联方基

金（即控股股东合并范围内基金）出借资金余额69.09万元，共涉及4只基金，均为代支付日常运营费用；公司向非关

联方基金（即非控股股东合并范围内基金） 出借资金余额2,776.05万元， 共涉及40只基金， 其中代支付税款1,

402.87万元，代支付日常运营费用958.95万元，支付基金风险准备金414.23万元。

2024年度，公司新增出借资金2,391.62万元，共涉及33只在管基金，其中代支付税款221.34万元，代支付日常运

营费用324.71万元， 代支付临时投资款1,845.56万元。2024年度已收回出借资金 3,692.00万元。其中，公司新增向

关联方基金（即控股股东合并范围内基金）出借资金41.35万元，共涉及4只在管基金，均为代支付日常运营费用；

2024年度已收回出借资金25.00万元； 公司新增向非关联方基金 （即非控股股东合并范围内基金） 出借资金2,

350.27万元，共涉及29只在管基金，其中代支付税款221.34万元，代支付日常运营费用283.37万元，代支付临时投资

款1,845.56万元，2024年度已收回出借资金3,667.00万元。

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出借资金明细情况如下：

序

号

基金名称

报告期初出借

资金余额（元）

报告期内新增

出借资金（元）

报告期内收回

出借资金（元）

报告期末出借

资金余额（元）

关联关系-

非财报层面

用途

1

苏州周原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 250,000.00 250,000.00 -

关联方-控

股股东合并

范围内基金

代 付 日

常费用

2

苏州天权钟山九鼎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11,011,500.00 7,560.00 - 11,019,060.00 非关联方

代 付 税

款

3

苏州大成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7,700.00 - - 7,700.00 非关联方

代 付 日

常费用

4

嘉兴天元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1,115,876.14 - - 1,115,876.14 非关联方

代 付 日

常费用

5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142,279.45 - - 4,142,279.45

关联方-控

股股东合并

范围内基金

风 险 准

备金

6

苏州工业园区璟雯天瑜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800.00 - - 7,8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7

苏州九鼎策略二期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 10,600.00 - 10,6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8

苏州泰合金鼎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796,156.46 - - 796,156.46 非关联方 代付税款

9

九江联豪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50,000.00 - 100,000.00 250,0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10

苏州夏启盛世九鼎医药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560.00 12,760.00 - 22,32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11

苏州奉昊惠灵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20,000.00 - - 120,000.00

关联方-控股

股东合并范

围内基金

代付日常

费用

12

苏州昌华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3,500.00 - 3,500.00

关联方-控股

股东合并范

围内基金

代付日常

费用

13

Jiuding�China�Growth�

Fund�II�,L.P.

282,190.01 - - 282,190.01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14

苏州锦泰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100.00 4,500.00 - 8,6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15

苏州和祥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2,200.00 10,600.00 - 32,8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16

九江志德天祥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07,482.00 3,722.00 - 411,204.00

关联方-控股

股东合并范

围内基金

代付日常

费用

17

苏州兴嘉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7,000.00 - 7,0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18

南通昆吾产业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合伙）

- 7,400.00 - 7,4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19

九鼎医药医疗产业基金

3号

- 4,500.00 - 4,5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20

九鼎医药医疗产业基金

4号

- 4,500.00 - 4,5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21

九鼎医药医疗产业基金

1号

- 4,800.00 - 4,8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22

九鼎医药医疗产业基金

2号

- 4,500.00 - 4,5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23

宁波江北区曼修九鼎股

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15,055.00 - - 15,055.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24

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2,213,443.89 - 2,213,443.89 非关联方 代付税款

25

苏州天行九鼎物流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36,400.00 - - 36,4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26

苏州金耀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50,000.00 - 150,000.00 -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27

苏州恒禄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0,000.00 - - 20,0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28

苏州兴兆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9,300.00 - - 49,3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29

苏州裕兆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880,000.00 100,000.00 - 2,980,0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30

苏州胤文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9,300.00 4,500.00 - 53,8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31

苏州胤续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516,139.85 516,139.85 -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32

苏州胤延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7,500.00 11,560.00 - 19,06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33

苏州韵雅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6,300.00 - 6,3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34

成都川创投九鼎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9,440.00 - 9,44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35

宁波江北区盛欣九鼎股

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 4,692.00 4,692.00 -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36

宁波江北区瑞隆九鼎股

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 5,520.00 5,520.00 -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37

宁波江北区逐日九鼎股

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294.48 - - 294.48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38

苏州百睿九鼎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 6,300.00 - 6,3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39

苏州天璇钟山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286,080.14 14,560.00 - 300,640.14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40

苏州天薇钟山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38,980.00 10,160.00 - 49,14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41

苏州天玑钟山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 3,343.79 - 3,343.79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42

苏州天相湛卢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7,480.00 - - 17,48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43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 17,498.94 - 17,498.94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44

苏州嘉赢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52,520.00 9,080.00 - 361,60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45

九江乾宝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320.00 4,500.00 - 8,820.00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46

宁波江北区智信九鼎股

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16,908,466.67 - 16,908,466.67 -

关联方-控股

股东合并范

围内基金

分配款

47

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 156,233.00 - 156,233.00

关联方-控股

股东合并范

围内基金

代付日常

费用

48

JD�YIKANG�FUND,�L.

P.

568,681.30 20,415,056.00 18,915,964.85 2,067,772.44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及投

资保证金

49

Jiuding�China�Growth�

Fund�III,L.P.

499,416.68 71,884.00 - 571,300.68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50

Jiuding�China�Growth�

Fund,L.P.

1,329,854.00 - 104,442.56 1,225,411.44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51

嘉兴天嘉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00 - 2.00 - 非关联方

代付日常

费用

52 境外汇率变动影响 -35,260.08 - -35,260.08 - 非关联方

合计 41,455,234.24 23,916,153.47 36,919,967.86 28,451,419.86

2、公司向在管基金出借资金的原因、必要性及资金最终流向说明：

公司向在管基金出借资金是为支持基金开展投资业务及运营管理发生的必要临时资金往来。 前述往来款主要

用于：①基金投资事项发生前，解决在募基金与项目投资机会不匹配发生的临时性资金往来。 鉴于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从设立至备案，再至缴款直至最终项目投资完成涉及环节繁多，且周期较长。 为维护基金有限合伙人权益，及时

锁定优质项目投资机会，平衡基金投资项目过程中投资款项缴付相对于投资工作的滞后性；该临时资金往来本质

是公司以部分自有资金出资先行锁定项目，其后再根据基金的实际募集情况调整各出资人的出资比例。 ②基金投

资事项完成后，针对部分在管基金因账存资金有限，不足以应对基金日常经营性税费的支付，发生的临时性资金往

来，通常小于在管基金预计未来可获取的项目退出收入，即在管基金后续回款足以覆盖并偿还借款。

3、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说明

公司对在管基金的借款（临时垫付资金）行为是由公司PE主业的商业模式导致，符合行业惯例，且借出资金也

仅用于解决基金正常经营过程中必要的投资及运营支出， 是为了公司PE业务的正常开展并为公司创造更好收益，

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并不构成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公司管理的基金产品在日常运营过程中需要资金周转时，公司及其子公司向其出借资金属于公司PE业务商业

模式决定的日常经营行为，公司相关资金出借具有合理原因，公司向在管基金出借资金不构成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且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上接B040版）


